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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採購及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年度上限

茲提述本公司公告及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訂立採購及服務框架協議、該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現有年度上限︰ 犉 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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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年度上限

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採購及服務框架協議（經補充協議修訂及補
充）下的採購貨物及接受服務交易金額的年度總額不得超過以下所載的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2022年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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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裨益

本集團一直並將繼續自中集關連人士採購產品及服務，乃由於有關採購符合本集
團於一般業務過程中產生的日常營運需求，而中集關連人士向本集團提供的相關
產品及服務的標準及質量一直符合本集團必要的安全及質量標準，並能夠高效可
靠地滿足本集團的需求。此外，由於中集關連人士及本集團皆隸屬於中集集團，
預期雙方從以往合作中已對各自的運作有更深理解，應可使中集關連人士提供的
產品及服務較其他獨立第三方更為快捷高效。另外，向本集團提供部分物流服務
的中集關連人士之船東承運商擁有充足的倉位，故此能夠更靈活地向本集團提供
更多倉位以滿足緊急運輸需求。因此，儘管本集團能夠自獨立供應商獲取類似的
物流服務，中集關連人士提供的物流服務較其他獨立第三方能更靈活地滿足本集
團的物流運輸需求。

董事及監事確認

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根據獨立財務顧問的推薦建議，
在將載入致獨立股東通函的單獨函件中發表意見）及監事認為，補充協議及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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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集團」 指 中集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通函」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9月13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
本公司日期為蠖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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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或「獨立董事」

指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股東」 指 具有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香港聯交所
 上市規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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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 指 建議本公司與中集訂立的採購及服務框架協議的補
充協議，該補充協議須經股東大會批准後方可正式
訂立，並將於獨立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補充協議
及經修訂年度上限後簽署生效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